附件4
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度部门预算相关说明

第一部分  概况
一、本部门职责
（一）基本情况。自机构成立以来，为了促进工作、筑牢工作根基，打开工作局面，我局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扎实开展以基础资料、基本数据、基本制度为重点的“三基建设”工作。
首先，按照《长治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抓紧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要求，我局在全县12个乡镇分别设立采集点，积极开展了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先后印发补录通知1000余份，电视播放广告10日。截至目前，我县系统数据共4122人，其中，军队转业干部43人；退役士兵3352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2人；复员军人25人；残疾军人68人；烈士家属211人；因公牺牲军人遗属9人；病故军人遗属8人；现役军人家属404人。信息采集工作的开展为我局进行退役军人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数据。
其次，我局向全县范围内的退役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发放了《全县退役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调查问卷》，向他们征询对新组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建议和期望以及他们当前的情况和诉求，共发放、搜集、整理《全县退役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调查问卷》4011份，为我局开展退役军人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决策依据；对享受待遇的重点优抚对象进行了复核审查，通过乡(镇)、村实地查看，优抚管理系统与优抚信息系统比对等方法，共完善修正信息 380 条，清理核减失踪、死亡等异常人员72名；同时对享受优抚待遇资格审批中形成的基本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分类汇总归档35册；对接收的1789份的旧档案进行了整理、归类，初步形成了真实、可靠、详实的基础资料。，
最后，按照三定方案的要求，我局进行了责任分工，制定了财务制度、学习制度、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等11项工作基本制度。                

二、机构设置情况
行政机构1个，为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事业机构4个，为平顺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平顺县荣军光荣院、平顺县烈士陵园和平顺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在编人数25人，其中行政7人，全额事业18人，年末实有人数22人，其中在职行政人员5人，全额事业人员17人。
第二部分  2021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1年度部门预算数据变动情况及原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收入预算969.62万元，比2020年2371.5694万元减少了1401.9494万元，原因为2020年预算中社保接续资金包含了全口径资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
1、2021年基本支出247.66万元，比2020年228.2736万元增加19.3864万元，基本支出系按现有人员工资标准和公用经费标准核定。原因为单位人员工资调整为新工资。
2、2021年项目支出721.96万元，比2020年2143.2958万元减少1421.3358万元，原因为2020年预算中社保接续资金包含了全口径资金
2、 “三公”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我单位无三公经费。
三、机关运行经费增减变动原因说明
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5.14万元，比2020年预算53.62万元减少38.48万元,原因为加强节约成本，控制支出。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说明（参考模板，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政府采购情况
2021年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采购预算总额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万元。
（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情况；我单位无车辆。
2.房屋情况；我单位使用由县政府分配的房屋。
3.其他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无
（四）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局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0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721.96万元。
（5） 非税收入和基金执收情况
    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执收单位还应当向社会公开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名称、设立依据、征收方式和标准等。无
（6） 其他：无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指县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平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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